
1 

加工出口區管理費規費及服務費收費標準部分條
文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  正  名  稱 現   行   名  稱 說   明 

科技產業園區管理費規費及服

務費收費標準 

加工出口區管理費規費及服務

費收費標準 

配合加工出口區設

置管理條例，業奉

總統一百十年二月

三日令公布修正名

稱為「科技產業園

區設置管理條例」

（以下簡稱本條

例），爰修正名

稱。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一條  本標準依科技產業園

區設置管理條例（以下簡稱

本條例）第三十條第二項規

定訂定之。 

第一條  本標準依加工出口區

設置管理條例（以下簡稱本

條例）第二十一條第二項規

定訂定之。 

配合法規名稱及本

條例授權訂定子法

之條次修正，爰予

文字修正。 

第二條  本條例第四條第二項

所稱在區內營業之事業，其

管理費計收之分類如下： 

一、區內事業所從事業務依

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

類，歸屬製造業者，以

製造業費率計收；歸屬

批發及零售業者，以貿

易業費率計收；歸屬運

輸及倉儲業者，以倉儲

運輸業費率計收；歸屬

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

業者，以服務業費率計

收；歸屬金融及保險業

者，以金融及保險業費

率計收。 

第二條 本條例第三條第二項

所稱在區內營業之事業，其

管理費計收之分類如下： 

一、區內事業所從事業務依

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

類，歸屬製造業者，以

製造業費率計收；歸屬

批發及零售業者，以貿

易業費率計收；歸屬運

輸及倉儲業者，以倉儲

運輸業費率計收；歸屬

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

業者，以服務業費率計

收；歸屬金融及保險業

者，以金融及保險業費

率計收。 

一、 序文配合本

條 例 之 修

正，爰修正

援引條次。 

二、 第七款酌作

文字修正。 

三、 第一款至第

六 款 未 修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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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經經濟部加工出口區管

理處（以下簡稱管理

處）認可之運送人。 

三、經核准在區內投資興建

租售建築物之公民營事

業。 

四、除運送人及經核准在區

內投資興建租售建築物

之公民營事業以外之其

他在區內設有營業或聯

絡處所之事業。 

五、位於高雄軟體科技園區

之在區內營業之事業。 

六、位於臺中軟體園區之在

區內營業之事業。 

七、第一款、第五款及前款

區內事業經核准兼營門

市業務或第四款至前款

事業從事門市業務者，

其門市業務部分，依第

四條附表之收費標準計

收。 

二、經經濟部加工出口區管

理處（以下簡稱管理

處）認可之運送人。 

三、經核准在區內投資興建

租售建築物之公民營事

業。 

四、除運送人及經核准在區

內投資興建租售建築物

之公民營事業以外之其

他在區內設有營業或聯

絡處所之事業。 

五、位於高雄軟體科技園區

之在區內營業之事業。 

六、位於臺中軟體園區之在

區內營業之事業。 

七、第一款、第五款及第六

款區內事業經核准兼營

門市業務或第四款至第

六款事業從事門市業務

者，其門市業務部分，

依第四條附表之收費標

準計收。 

第八條  在區內營業之事業按

營業額計收管理費者，應於

每期終了之次月二十日前，

填具科技產業園區區內事業

營業額及管理費申報書，並

檢附下列文件，向管理處或

分處申報營業額及管理費，

並應於當期終了之次月末日

前繳清管理費： 

      一、當期向稅捐稽徵機關申

報之營業人銷售額與稅

額申報書影本。但無法

第八條  在區內營業之事業按

營業額計收管理費者，應於

每期終了之次月二十日前，

填具加工出口區區內事業營

業額及管理費申報書，並檢

附下列文件，向管理處或分

處申報營業額及管理費，並

應於當期終了之次月末日前

繳清管理費： 

      一、當期向稅捐稽徵機關申

報之營業人銷售額與稅

額申報書影本。但無法

依本條例第一條規

定，園區名稱更名

為「科技產業園

區」，爰予文字修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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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營業人銷售額與稅

額申報書者，得免附。 

      二、收據明細表。但於營業

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

中有明確記載其金額

者，得免附。 

      三、符合扣抵項目之證明文

件影本。但銷貨退回與

折讓及營業外之出售固

定資產收入，於營業人

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中

有明確記載其金額者，

得免附。 

      四、其他因審核申報資料需

要，經管理處或分處要

求提供之證明文件。 

       在區內營業之事業按建

築物樓地板面積計收管理費

者，應於每期終了之次月末

日前繳清管理費。 

      經核准在區內投資興建

租售建築物之公民營事業外

之其他在區內設有營業或聯

絡處所之事業，應於每期終

了之次月末日前繳清管理

費。 

      前三項規定之期限屆滿

前，在區內營業之事業如有

正當理由，得向管理處或分

處申請展期，延展期限不得

逾十日，且同一年度以一次

為限。 

取得營業人銷售額與稅

額申報書者，得免附。 

      二、收據明細表。但於營業

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

中有明確記載其金額

者，得免附。 

      三、符合扣抵項目之證明文

件影本。但銷貨退回與

折讓及營業外之出售固

定資產收入，於營業人

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中

有明確記載其金額者，

得免附。 

      四、其他因審核申報資料需

要，經管理處或分處要

求提供之證明文件。 

      在區內營業之事業按建

築物樓地板面積計收管理費

者，應於每期終了之次月末

日前繳清管理費。 

      經核准在區內投資興建

租售建築物之公民營事業外

之其他在區內設有營業或聯

絡處所之事業，應於每期終

了之次月末日前繳清管理

費。 

      前三項規定之期限屆滿

前，在區內營業之事業如有

正當理由，得向管理處或分

處申請展期，延展期限不得

逾十日，且同一年度以一次

為限。 

第十條   區內事業於核准公司

解散登記、撤銷或廢止公司

登記、遷離科技產業園區或

第十條  區內事業於核准公司

解散登記、撤銷或廢止公司

登記、遷離加工出口區或經

一、 第一項修正

將「加工出

口區」修正

為「科技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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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終止全部土地、建築物租

約之當月起免繳管理費。 

       在區內設有營業或聯絡

處所之事業，自結束在區內

營業、經撤銷或廢止其在區

內營業之登記或經終止土

地、建築物租約之當月起免

繳管理費。 

       在區內營業之事業因不

可抗力或配合園區政策發

展，致其營業額全無者，得

檢具相關文件，向管理處或

分處專案申請免繳管理費。

但已繳之管理費，不予退

還。 

       在區內營業之事業停業

得向管理處或分處專案申請

免繳管理費，申請免繳期間

不得超過一年，且免徵次數

以一次為限。惟中華民國一

百零五年一月一日以前已核

准免繳管理費者，於核准期

間屆滿後，即恢復繳納管理

費。 

       前二項免繳管理費者，

於復業或開始有營業額之當

月起或核准停業免繳管理費

期間屆滿，立即恢復繳納管

理費。 

終止全部土地、建築物租約

之當月起免繳管理費。 

      在區內設有營業或聯絡

處所之事業，自結束在區內

營業、經撤銷或廢止其在區

內營業之登記或經終止土

地、建築物租約之當月起免

繳管理費。 

      在區內營業之事業因不

可抗力或配合園區政策發

展，致其營業額全無者，得

檢具相關文件，向管理處或

分處專案申請免繳管理費。

但已繳之管理費，不予退

還。 

      在區內營業之事業停業

得向管理處或分處專案申請

免繳管理費，申請免繳期間

不得超過一年，且免徵次數

以一次為限。惟中華民國一

百零五年一月一日以前已核

准免繳管理費者，於核准期

間屆滿後，即恢復繳納管理

費。 

      前二項免繳管理費者，

於復業或開始有營業額之當

月起或核准停業免繳管理費

期間屆滿，立即恢復繳納管

理費。 

業園區」，理

由同第八條

說明。 

二、 第二項至第

五 項 未 修

正。 

第十七條  本標準自中華民國

一百零五年一月一日施行。 

      本標準修正條文，除中

華民國一百零七年九月二十

七日修正發布條文自一百零

七年十一月一日施行、一百

十年四月六日修正發布條文

第十七條  本標準自中華民國

一百零五年一月一日施行。 

      本標準中華民國一百零

七年九月二十七日修正條

文，自一百零七年十一月一

日施行。 

一、 第一項未修

正。 

二、 現行條文第二

項及第三項合

併修正為第二

項，並增訂本

次修正條文施

行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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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一百十年三月二十八日施

行外，自發布日施行。 
 

 
 

本標準中華民國一百零

九年四月二十七日修正條文

自發布日施行。 

 


